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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元钱倒卖地铁座位？ 不赞成！

律师称无论真假相关部门都应严肃对待

上海市公安局交警总队近期通过数据分析发现并摧毁了

一个在长三角地区流窜作案的“买分卖分”犯罪团伙，抓获犯

罪嫌疑人   名，并在公安部的支持下，对全国范围内    余

条“买分”违法线索进行追查，目前已有    余名“买分”车

主被依法行政处罚。

    年初，上海市公安局交警总队在数据分析中发现，

有少数外省市驾驶员在上海处理电子警察违法记录时存在异

常行为。这些驾驶员在本市无任何生活经历，且使用的他人车

辆行驶证均为伪造，涉嫌“买分卖分”。异常违法处理主要集

中在闵行、松江、嘉定等区街镇社区服务中心交通违法处理

窗口。

专案组迅速成立并展开侦查，发现这些卖分人员并非单

独行动，而是被有组织的从外省市运送至上海交通违法处理

窗口，使用的假证样式高度相似。为逃避打击，犯罪嫌疑人频

繁更换运送车辆，并在接近处理窗口时让卖分人员下车步行，

车辆始终保持驾驶状态以便随时逃离。

经过深入调查，专案组揭露了一条在长三角区域流窜作

案，使用伪造机动车行驶证实施“买分卖分”活动的犯罪产业

链。    年  月至  月，专案组组织警力对上下游全链条人

员进行集群战役，赴江苏、浙江、江西、湖南、广东等  省   

市，共抓获犯罪嫌疑人   名，查获伪造证件    余套，收缴

电脑、打印机等大批作案工具。

审讯查明，该团伙以杨某为首，内部分工明确，杨某负责

网络招揽买分人员并制作假行驶证，其他成员则以每分    

元至    元的价格招募卖分人员，并驾车运送他们持伪造行

驶证至长三角各地处理交通违法。该团伙还对部分卖分人员

实施诈骗，诱骗他们先行垫付罚款后逃离，导致卖分人员“分

财两空”。

目前，杨某因伪造国家机关证件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六个月，其他  名犯罪嫌疑人因伪造国家机关证件罪被移交

检察机关审查起诉，其余人员因伪造行驶证、诈骗等行为被依

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警方提醒，“买分卖分”行为严重损害法律权威和记分制

度的教育引导功能，纵容交通违法，危害道路安全。广大驾驶

员应认识到“由他人替代记分”“替代他人记分”均是违法行

为，应遵法守法、依法处理交通违法。此外，机动车驾驶人可以

通过“     ”   报名参加“学法减分”，通过学习和考试

扣减记分，每个记分周期内最高可扣减  个记分。

文/晨报记者 陈 泉 图/上海警方

日前，有个网名叫“临港小王子”的博主，在社交媒体发

帖，声称自己以 5 元钱的价格，有偿出让地铁 16 号线车厢座

位，而且还完成过两次“交易”。 上海地铁方面回应称不支持

这种行为。 沪上有律师表示，该博主的行为涉嫌扰乱交通运

输秩序。 地铁运营单位有义务在车厢张贴告知，明确禁止该

行为发生。

| 5元卖座，网友意见不一

日前，博主“临港小王子”发帖声称，他是一名上班族，曾

经在早高峰时段，两次在地铁   号线给另一名乘客有偿占

座，每次收取  元钱。该博主写道：“  号线滴水湖至龙阳路

早高峰座位出让，接惠南站，新场站，约定好车厢你做（坐）我

站， ：  的车，正常  ：  到惠南， ：  到新场。”

该博主表示，他姓周，家住浦东临港地区，在惠南镇一家

科技企业工作，坐地铁   号线通勤。他一般早上在   号线

滴水湖至龙阳路方向第二站临港大道上车，在惠南站或新场

站下车。

周某声称，因为地铁乘客太多，他便有了出让座位的想

法，于是在     年   月   日发了上述帖子，需要座位的人

提前支付  元，跟他约定好站点及车厢，到站他就会让座给

对方，收取  元钱，正好覆盖自己的车费。

看到这条博文，网友们顿时不淡定了。

有网友表示，不赞同个人用公共资源谋私利，让座给有需

要的乘客是应该的，别人的一声谢谢就让你很满足。

有网友说，不赞成有偿让坐。公交地铁上出钱让座又多了

一个为黄牛谋利益，扰乱社会秩序的机会。你让座是你的品

德，你不让座是你的权利，但不能做有偿让座的事，扰乱社会

秩序。

也有网友对此表示支持，认为法无禁止即可为，牺牲自己

的利益获利，用自己的时间和体力赚钱无可厚非。

| 5元卖座行为难辨真伪

对周某的行为，上海地铁方面表示，不支持类似周某这样

有偿占座并转让获利的行为。

 月  日下午，记者在某社交媒体上找到“临港小王子”

的账号，但是没有找到他“有偿让座”的贴文。该账号公开贴

文不多，其内容基本上与南汇及周边有关。

有网友表示，他对此事件的真实性表示怀疑，觉得这只是

一个段子。“不排除博主‘临港小王子’制造话题，炒作热点

的可能。网上的事，网上来，网上去，不当真。但是这个事情之

所以被关注，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部分地铁线路乘坐体验不

佳。在每天的旅途煎熬中，乘客可能会思考出有很多种改进措

施。希望上海地铁运营部门认真做做调研，而不是放任这样的

段子成为热点话题而无动于衷。”

| 卖座行为涉嫌扰乱交通秩序

“虽说法无禁止即可为，但是，周某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

影响了交通秩序。”上海德禾翰通律师事务所李达律师说。

乘客自己买票进地铁站，并占到座位，但是他再将自己的

座位这个权利卖给别人，这样的行为如何来定性？李律师说，

这得从源头上来分析。

首先，乘客购票进到地铁，然后乘地铁，那么这个时候，乘

客和地铁运营方之间建立的运输合同，是民事法律关系，属于

纯民商事范畴的一个私利合同。乘客进到地铁之后，再将自己

座位的这个权利转卖出去，这样的权利，这样的行为是不是有

效？民法有个原则，叫做法无禁止即可为。从这个角度说，他的

这个转卖行为，不能说它必然无效。

从地铁公司的角度来说，乘客买票进入地铁，地铁提供运

输服务，本质上只是把乘客由 点送到 点。地铁公司肯定

不允许乘客把这个座位转售，他们提供的是一种基础的城市

运输服务。那么这个时候，如果说地铁公司允许倒卖座位这样

的事情发生，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公共交通秩序。地铁方面除

了要提供基础运输服务，更多的是要承载上海公共交通秩序

这个责任，这个是有明显的公共利益在里边的。

当然，因为每天有成千上万的乘客要坐地铁，地铁运营方

不可能跟每一个乘客签订合同。但是他们可以公示，或者以格

式方式来告知乘客，明确不允许将座位二次转售。

还有，就是当这个民商事行为和公共利益之间发生冲突

的情况下，应该怎么来看待这个事情呢？李律师说，他个人认

为，这个时候就应该不允许转售座位行为发生，否则会对公共

秩序带来一定的破坏。如果大家都这么做的话，必然会引起地

铁运营秩序的混乱。

李律师还提到，有一些特殊票种，如老年票、学生票以及

残疾人票等等，可能是免费的或者打折的。如果这种风气被渲

染而不加约束，难免这些福利票也会被倒卖。所以，地铁倒卖

座位这件事，无论真假，相关部门一定要严肃对待。

但是，周某的这个行为为什么能引起这么大的社会关注

度？李律师说，目前在上海，  号线、  号线等往返郊区的地

铁，乘客太多了。上班通勤的人很多，他们在地铁上一站就是

一个多小时，甚至两个小时，天天如此，很辛苦。所以才会有这

样一个契机。这条博文触动了他们内心对地铁更加周到服务

的向往。如果有人转售座位， 块钱就  块钱，哪怕   块钱，

疲劳的人也能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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驾驶证每分能卖 300至 500元？

37人因“买分卖分”被抓


